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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变化趋势与重点任务探析

□ 杨 沫

［摘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对于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十分重要。尽管当前市民化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仍面临着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尚未

完全消除、城镇常住人口难以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市民化的财力支持和激励不足、农村“三

权”有偿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难题。与此同时，预期“十五五”时期农民工群体将发生改变，整体呈现出总量见

顶回落、老龄化问题显现、第三产业从业占比提高以及县域集聚度增加等特征。对此，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需要遵循顺应人口变化规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因地制宜分层推进、城乡联动系统协同的基本

思路，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发

展，提高地方政府市民化的能力与意愿，完善农村权益的有偿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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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

施，市民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24年，我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67%，城镇化进程进入了“下半

场”。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心也随之发生了转

变，从不断降低市民化“门槛”到逐步提高市民化

“质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发展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释放内

需潜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十分重要。首先，市民化是释放内需潜力的有效方

式。市民化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生产方式、消

费模式发生彻底改变。截至 2024年底，我国有接近

3亿农民工群体②，农民工及随迁亲属数量众多、规模

庞大。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农

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需求始终处于抑制状态③④，如果

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在城市长期定居下来，将形成数

以万亿计的庞大需求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畅通

国内大循环。其次，市民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必

经之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完成的首要目标是

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⑤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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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政策从破除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开始，到

逐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各项基本权利，确

保农业转移人口最终真正意义上留在城镇，从而释

放进城农民在农村的相关权益，带动城乡土地要素

市场一体化，引导城乡资本要素双向流动。最后，市

民化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环节。农

民工占全国总人口的 1/4左右，始终是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长期以来，

农民工为城镇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难以

享受到城镇经济发展的成果⑥。尽管当前城镇劳动

力市场上同工不同酬的歧视问题已经基本消除，

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隐藏的福利待遇差距以

及农业转移人口未能完全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等问题仍存在，两者之间真实的生活质量存在较

大差距。⑦若完成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将在收入消

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达到与城镇居民相

当的水平，与城镇居民享有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

务，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标志着市民化进程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之后，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

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简称《行动

计划》），强调“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

城镇化首要任务，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行动”。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机制”，明确了市民化的四个重点领域，具

体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

市住房保障政策范围，提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在流

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

籍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持续向纵深推进。

与已有市民化政策相比，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行动的内容更加具体和聚焦。首先，《决定》

提出“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指流动人口可以选择在常住地登记为常住人口，并

将户口转移到常住地。这一制度的完全实施将彻底

解除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绑定关系，每

一个公民都将完全享受到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与此同时，超大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不断完善，

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全面放宽，户籍制度改革进

一步深化。其次，稳定的住所和优质的义务教育资

源是当前大中城市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和关注的问

题，难以完全依靠其自身力量解决。将符合条件的

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意味着农业

转移人口可以在城镇购买经济适用房、申请公租房、

廉租房等，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住房成本。

提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比

例，对于公办学位紧张的大城市尤为重要，有助于缓

解优质的义务教育资源在城镇本地居民和农业转移

人口家庭之间分配不均衡的矛盾。最后，促进农业

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相

关的政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应对新技术新革命

带来的就业挑战，对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福

利保障待遇至关重要。

尽管市民化政策不断发展完善，但当前市民化

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难点。自 2022 年以来，我国

连续三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农村老龄化问题十分

严峻，导致“十五五”时期农民工的总量和结构都将

发生改变。同时，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冲击

下，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民工的就业形态和

迁移模式也将发生较大改变。因此，持续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将面临新的挑战。对此，本文在剖

析当前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综合预测

分析“十五五”时期农民工群体总量、结构、就业及迁

移模式等方面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希冀裨益有

关方面的研究思考。

二、当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

难点

随着市民化政策的不断调整完善，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镇享有的权利保障与待遇水平也不断提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变化趋势与重点任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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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前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难点，这

些难点既是当前市民化政策的重点所在，也决定了

未来市民化政策持续推进的主要方向。

（一）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尚未完全消除

尽管《行动计划》进一步放松了户籍制度，规定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人口的城市户籍全面放

开，300万—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落户条件全面放

宽，500万以上人口的超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条件逐

步完善，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不断完善的

居住证制度为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了部分基本

公共服务，有效缓解了城镇内部的矛盾，但户籍制度

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仍存在。2023 年

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相差

18个百分点⑧，意味着仍有两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

口未完全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从实际情况来看，

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落户的门槛也高，部分人口在

300万以下的东部中小城市也仍存在一定的落户门

槛⑨。已有研究认为，当前农业转移人口自身落户意

愿不断降低，继续将户籍城镇化率作为市民化水平

的衡量标准存在悖论。⑩随着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

全面放开、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相关权益

得到保障，中小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不断降低，农业

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降低是必然现象，这可以认为

是市民化政策的积极成效，但并不意味着户籍城镇

化率无须再受重视。此种情况下，应更多关注户籍

城镇化率的结构问题，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

层级城市的户籍城镇化率差异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在

这些城市的落户意愿差异。从积分落户的申请情况

来看，超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户籍供不应求11�，户籍

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由流

动，不仅阻碍了市民化的进程，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

造成了真金白银的损失12�。

（二）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从市民化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农业转移

人口在流入城市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程度仍

不足。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方面，受到就业不稳定、

工作时间长、居住条件简陋以及异地升学限制等诸

多因素影响，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难以在流入

地接受义务教育。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 1353.99万人，而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

守儿童 1550.56万人13�，一半以上农业转移人口家庭

仍处于分离状态。一些超大、特大城市为了提高随

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一刀切关停了部分民办

农民工子弟学校，导致大量随迁子女被迫回原籍就

读。⑨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

场上的合法权益仍有待完善。大量农民工从事灵活

就业工作，依托平台经济就业的大多数灵活就业人

员都是在 APP上注册账号时，按照用工平台的既定

协议条款提供劳务，并非与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

同，缺乏必要的劳动权益保障。在社会保障方面，社

会保障全国统筹还存在标准和技术问题有待解决，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参保意识不强，养老保

险的转移续接难度大。在住房保障方面，尽管部分

大城市的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申请

为非户籍人口提供了通道，但除了家庭低收入以外，

还将社保缴纳年限、签订稳定就业合同等作为申请

的附加条件，往往还需要排队等待较长时间。这对

于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强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条件

相对苛刻，成功申请到保障性住房的农业转移人口

家庭少之又少。14�

（三）地方政府市民化的财力支持和激励不足

地方政府承担的市民化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是推

进市民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矛盾。15�为解决该矛盾，自

2016年开始，中央提出健全“人地钱”挂钩机制，建

立了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

动可携带，同时还配备了市民化奖励资金。义务教

育“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

流动可携带，大约惠及 1300多万农民工随迁子女，

为流入地办好义务教育提供了财力支持。16�尽管如

此，“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仅占教育经费总额

中较小的一部分，以非寄宿的小学和初中为例，2023

年非困难家庭的子女这两类教育经费的生均支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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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超过 2000元，而根据 2023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

计年鉴》统计，2022 年全国地方小学的生均教育经

费支出达到了 15237元。因此，地方政府在解决随

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仍存在较大的财政支出压

力。市民化奖励资金是中央政府根据地方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城镇和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人数的

实际情况而下达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被列

在均衡性转移支付项下。17�根据财政部统计，2016年

以来，中央累计拨付市民化奖励资金 3200亿元以

上，其中，2022—2024年每年下达 400亿元。18�19�根据

公安部的统计，2021 年和 2023 年末的户籍城镇化

率分别为 46.7%和 48.3%，2022—2023 年新增城镇

户籍人口数 2118万人，如果将奖励资金全部视为落

户奖励金且城镇新增户籍人口全部为农业转移人

口，那么平均而言，城镇每增加一名户籍人口，可获

得中央的奖励资金大约为 3777元。这与已有研究

测算的高达几万元甚至十万元的市民化成本相比20�，

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完全解决地方城镇因人口增

长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实际问题，也难

以调动地方政府推进市民化政策的积极性。

（四）农村“三权”有偿退出机制不完善

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解除农业转移人口的

后顾之忧，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支持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要求地方政

府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在农村的土地承

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简称“三

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同时，为避免大量

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导致农村土地资源闲置浪费，中

央文件多次提出探索农村“三权”的有偿退出机制。

尽管从政策层面来看，退出农村“三权”已不再是农

民进城落户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农村“三权”对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农

村“三权”的有偿退出不仅有助于农村资源的有效配

置，而且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经济启动条

件，也有效解除了他们对于长期政策不确定性的顾

虑。从地方实践来看，多地在退出主体资格、补偿标

准、腾退土地管理利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

得了一定经验，但是仍存在补偿标准不规范、补偿资

金筹措困难以及腾退土地难以开发利用等问题。21�

以宅基地的有偿退出为例，笔者实地调研浙江省某

市以群众自愿为原则，推动偏远地区自然村整村搬

迁至城镇地区时发现，受用地政策调整影响，村庄搬

迁和共富集聚主要存在资金平衡和资源盘活两方面

问题，较难解决。据测算，该市农民搬迁集聚人均财

政支出约为 10万元，主要依靠宅基地复垦指标收益

来实现资金平衡，当前资金平衡难度较大。

三、“十五五”时期农民工群体变化趋势的

研判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

产业或外出从业 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22�，是农业转

移人口的核心群体。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速度减

缓，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工群

体的总量、结构、就业以及迁移模式等均发生了改

变。对“十五五”时期农民工群体的变化趋势进行研

判，将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农民工总量开始见顶回落

尽管当前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镇化进程

持续深化，但城镇化率的增速有所降低。根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

2013—2017年、2017—2021年、2021—2024年城镇

化率分别年均提高 1.20个百分点、1.55个百分点和

0.76个百分点。根据 2013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

布的《2013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和 2019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

12》预测，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0%左右。

若 2030 年城镇化率为 70%，那么 2026—2030 年大

约年均提高仅 0.5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将进一步

减缓。与此同时，自 2022 年以来，我国连续三年人口

总量负增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呈减少趋势，农民工

的增速也不断下降。根据 2013—2024年的《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计算，2024 年农民工的增

幅为 0.74个百分点，比 2013—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变化趋势与重点任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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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大约 0.7个百分点。按照 2024—2030 年农民工总

量年均增长减少 0 .1 个百分点进行推算23�，预计

到 2030 年，全国农民工的增幅将接近 0，农民工总

量开始见顶回落。

（二）农民工群体老龄化问题显现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20 年我

国乡村 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按照联

合国标准，我国农村地区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

会24�。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农村

向城市转移的年轻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

2013—2024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 37.6岁增加到

43.2岁，平均每年增加 0.51岁。其中，16—30岁的

农民工占比不断下降，30—50岁的农民工占比基本

保持稳定，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2024

年 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达到 31.6%，较 2013 年提

高了 16.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大约 1.5个百分点（见

图 2）。长期以来，农村转移劳动力具备平均年龄小、

男性占比高、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占比高等特征，为城

市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动力，但目前该人口红利逐渐

减弱。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按照农

民工年龄年均增长 0.51岁、50岁以上人数占比年均

增长 1.5个百分点推算25�，预计到 2030 年，农民工的

平均年龄将达到 46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将

图 1 2013—2024年农民工总量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2013—202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图 2 2013—2024年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2013—202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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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40%左右，农民工群体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

（三）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提高

随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人

已经渗透到了工业的各个领域26�，替代了部分重体

力、高重复性和高风险性工作，使得农民工逐渐从第

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2013—2024年，农民工从

事第二产业人数的占比不断下降；从事第三产业人

数的占比不断上升，年均提高 1个百分点；2018年

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占比，两者之间

形成剪刀差，2024 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大幅扩大至

9.9个百分点。根据 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数据（CRRS2024）统计，2023 年从事商业、服务业相

关行业的农民工占比最高，达到 25%左右，新生代

农民工（40岁及以下）更倾向于从事服务业和新兴

行业。2023 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

状况调查显示，从事快递、外卖和网约车司机等新

兴职业的人数为 8400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

11.35%27�，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农业户籍人员比例较

高。与过去相比，当前以 ChatGPT、DeepSeek为代表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更

多的机遇和挑战，预期未来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

人数占比将进一步提高，以年均提高 1个百分点推

算，预计到 2030 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将

至少达到 60.60%。

（四）县域城镇化率将大幅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东部沿海地区

产业转型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也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

流28�。根据历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

2013—2024年，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从 53.40%提

高至 61.70%，增加了 8.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民

工持续向中西部地区回流，2024年在中部地区 7038

万人，比上年增加 56万人；在西部地区 6603万人，

比上年增加 51万人。根据农民工流动的规律，跨省

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入大中城市，省内流动农民工主

要流入小城镇29�，农村转移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小

城镇回流的趋势明显。从农民工个体外出务工的生

命周期来看，主要表现为中青年时期以在大城市务

工为主，中老年时期转移至中小城市（以县城为主）。

根据 CRRS2024统计，2023 年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

（本县内）平均年龄为 37岁，其中 45岁以上的占比

23.57%；而在外地就业的农民工（本县外）平均年龄

为 35岁，其中 45岁以上的占比 17.45%。因此，从农

民工的迁移范围来看，“十五五”期间县域城镇化率

将大幅提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随着县域经济发

展以及县域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大中

城市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减弱，农民工群体的“乡城

县”流动周期缩短，大量年轻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将优

图 3 2013—2024年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

资料来源：2013—2024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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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在县城务工。

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思路

与重点任务

（一）基本思路

1.顺应人口变化规律

市民化的主体对象是农业转移人口，“十五五”

时期农民工的总量、结构、就业和迁移模式都将发生

较大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推进市民化进程需顺应人口的变化趋势和遵循城镇

化的发展规律，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切身需求出发，着

力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养老、就业和住房保障等

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此外，根据农民工年龄趋向老

化、第三产业中灵活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等特征，持续

提高农民工养老和灵活就业保险覆盖率，不断提升

城镇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首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行由常住地

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城市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与户籍脱钩政策的落地实施。其次，优

化财税体制，完善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进一

步提高地方政府在解决市民化问题上的财政能力。

最后，不断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合理分担市民化

成本，以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目标，不断

提高“人钱”挂钩的标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土地要

素市场，实现“人地”在全国范围内挂钩，提高地方政

府在解决市民化问题上的积极性。

3.因地制宜分层推进

针对不同类型城市、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

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有序引导推进市民化。对于超特

大城市，不断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对于

大城市，为农业转移人口设置针对性的积分落户通

道；对于中小城市，落实户籍制度全面放开政策，进

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特别地，为顺

应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规律，试点并逐步推开县域范

围内进城农民将农村相关权益置换县城保障性住

房、社保等政策，通过产业发展不断扩大县域就业容

量和就业质量，以提高县城的承载力进一步吸引农

村转移人口在县城永久定居。

4.城乡联动系统协同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建立系统性思

维，坚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的原则，不断提高城乡统一规划、建设和治理水

平，深化农村“三权”制度改革。在推进和完善城市

各项市民化政策的同时，鼓励积极探索农村“三权”

的有偿退出机制和有效模式，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改革，通过市场化交易盘活农村闲置土地

资源，增强城乡各项改革之间的联动性和协同性。

（二）重点任务

1.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尽管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化，但户籍制

度对于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尚未完全消除，特大城

市和部分大中城市的户籍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

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十分必要。一是加快推进大

中城市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居住证与落户有

效衔接机制，逐步降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积分落户

门槛，鼓励积分条件进一步向在本地长期就业的劳

动力倾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一定的落户绿色

通道。二是加快户籍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

动实现部门间人口信息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推动

实现在省内、都市圈、城市群和大经济区地区户口通

迁，简化户籍办理和迁移流程。三是健全常住地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进一步加大对本地常住人口

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范围，弱化户籍身份和基

本公共服务之间的绑定关系。四是建立流动人口的

动态监测机制。鼓励各级城市在做好未来流动人口

数量变化的预测的情况下，要求各部门有针对性地

提前部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位供给、教师编制调整等，按照常住人口数量配置

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2.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当前的现状问题来看，解决随迁子女的义务

教育和城市住房保障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最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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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和住房保障为重要抓手，

积极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

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是市民化的核心所在。一是切实保障随迁子

女获得优质均等的义务教育资源。提高随迁子女义

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对于公办学位供给不足

的城市，采取政府购买民办学位的方式解决随迁子

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同时加大对这类民办学校的

资金投入、教师培训以及用地支持力度，提高民办学

校的办学质量。二是加快落实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

保障问题。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超特大城市进一步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公租房、

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条件，为农业转移人口申请提供

绿色通道缩短申请周期；中小城市快速推进“人房

地”挂钩的模式引导进城农民有序退出农村宅基地，

以家庭为单位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在

城镇置换商品房。三是推动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积极应对未来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健全农

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全

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加快统一全国各

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技术，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

续政策。

3.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发展

“十五五”期间农民工倾向于在县域范围内择业

就业，并以第三产业中的灵活就业形式为主。为顺

应未来农村转移劳动力迁移范围和就业模式发展变

化，需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培

育新型就业形态，健全新型就业形态的保障机制。

一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产业。以“小县大城”模式为

依托，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鼓励经济强县

率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为引领，推动重

点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链式改造升级，

创造更多的新型就业岗位。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引导，

鼓励县级政府搭建就业创业服务数字平台，一方面

畅通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就业信

息渠道；另一方面针对低技能人才提供与新技术发

展相适配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

业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观

能动性。三是不断完善新就业形态的保障机制，构

建相对灵活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更加全面的劳动者权

益保障制度。允许劳动者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保，设

置灵活的缴费方式和参保期限，开发新型劳动保险

产品，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为新业态从

业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参保和理赔程序。

4.提高地方政府市民化的能力与意愿

市民化本质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地方政府市民

化的积极性不高，一定程度上由于在市民化问题上

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需进一步厘清央地

权责关系，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市民化的财力水平，同

时增强激励效应。一是厘清中央和地方在市民化问

题上的财权与事权。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

服务名录，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具体基本公共服务项

目上的责权范围。同时，考虑各地区的财力水平差

异，针对不同基本公共服务设定差异化的央地财政

支出比例。二是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提升地方

政府市民化的能力。完善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

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适当提高地方政府在共享税，

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中的分成比例；适当下沉部

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

三是逐步提高市民化的奖励资金并要求省级财政资

金至少按照 1∶1进行配套，提高各级城市取得各项

市民化成果的奖补标准，使其与市民化成本相适应，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5.完善农村权益的有偿退出机制

完善农村权益的流转与有偿退出机制有助于提

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是推进市民化的有

效路径。一是构建农村土地制度参与性与市场化并

重的平稳改革推进机制，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的盘活利用和价值实现。二

是加快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健全农村产权

确权颁证、抵押登记、流转交易、评估处置等配套制

度。因地制宜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提高补偿

标准和推进流程的公开透明度，允许进城农民自愿

选择退出农村“三权”中的一项或者几项，通过承包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变化趋势与重点任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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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营权流转集约经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等市场化方式筹集农村“三权”腾退资金。三是支持

进城农民采取农村“三权”退出收益进行抵扣或自主

缴纳等方式一次性补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县域

范围内试点推开农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扣

城镇商品房房价或置换保障性住房的政策。

注释：

①欧阳慧、梁俊、李沛霖.系统观视角下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思路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25(2).

②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4/t20250430_

1959523.html.

③钱文荣、李宝值.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民工消费影响

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679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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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ing Trends and Key Tasks of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Yang Mo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a crucial task in advanc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unleashing domestic demand potential, foster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lthough current urbanization policies have yielded positive outcomes,

several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 incompletely

dismantled; urban residents still struggle to access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local governments face

insufficient fiscal capacity and incentives to support urb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for the compensated exit from

rural “Three Rights”remain underdeveloped. Meanwhile, during the anticipated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6-2030),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projected to undergo significant changes, characterized by an overall decline

in total numbers, the emergence of aging trends, an increased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tertiary sector, and greater

concentration in county-level regions.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dvancing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dapting to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change,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adopting tailored and tiered approaches,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through systemic synergy.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romoting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for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vigorousl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y

and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enhancing local governments’fiscal capacity and incentives for urbanization; improving

mechanisms for the compensated exit of r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变化趋势与重点任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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